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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政府昨日發出聲明，稱過去數月，
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全面檢視
了規管特首、行政會議成員和政治委任官員，防止
及處理其潛在利益衝突的框架和程序，並就現行機
制的不足提出多項改善建議，政府原則上認同這些
建議，並會考慮如何跟進落實。

聲明中引述曾蔭權指，保持政府廉潔是香港社
會的核心價值，公眾對公職人員廉潔奉公，有極高
期望，因此， 「設立健全的制度，以防止和處理涉
及公職人員的潛在利益衝突，至為重要。」曾蔭權
又說： 「現今社會瞬息萬變，我同意應不時檢討和

更新規管行政長官、行政會議成員及政治委任官員
的機制，以符合公眾的期望。」曾蔭權並對委員會
主席李國能及各成員的努力深表感謝。

由於報告的建議會影響下一任特首及他的問責
團隊，特首辦已將報告交給候任特首辦參考。

特首辦主任梁卓偉則表示，政府在收到報告後
，已舉行內部會議，包括特首辦及海外辦事處的人
員，希望能盡快研究報告細節，完成落實建議的時
間表，對於那些無需修例的建議，希望在現屆政府
完成。他承認，現時政府在有關方面有不足之處和
疏忽，但現階段最重要是將制度做好及完善化。

今年初有傳媒報道特首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事件
，特首其後宣布由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組成
一個五人的 「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
會」，三個月內提交檢討現時特首、問責官員及行政
會議收受利益申報制度的報告；另一方面，他亦要求
審計署檢討特首等高級公務員的外訪制度。

適用於防賄例兩條文
委員會昨日發表報告，委員會主席李國能表示，

現行防貪制度有根本的缺陷，防賄條例第三條和第八
條不適用於特首，令特首可自行決定收受利益與否，
不受任何制衡，是不恰當。他表示，委員會認同特首
有獨特的憲制地位，但作為公僕之首，特首應嚴守最
高的操守標準，為大眾樹立榜樣， 「行政長官不應凌
駕於規管政治委任官員，和公務員的法律之上。」

對於特首曾蔭權曾表示，他接受款待與否有一套
內部守則，但沒有明文紀錄，李國能批評，欠缺文件
紀錄是有違妥善行政的原則。他希望政府盡快就委員
會建議立法，讓公眾對政府防止利益衝突的制度重拾
信心，相信兩屆政府會作溝通，但法例不可能有追溯
期。

收受利益須事先審批
委員會在報告中提出多項改善建議，包括把防賄

條例的第三條 「未得一般或特別許可而索取或接受任
何利益」，以及第八條 「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收受
利益」，同時適用於特首，一旦觸犯將會是刑事罪行
。特首過往不受第三條規限的原因，是因為特首負責
批准能否接受利益，故委員會建議成立一個三人的獨
立委員會，負責審批特首收受利益的情況。特首是否
接受宴會等款待，則需要按公眾觀感和政府的名聲自
行決定。

委員會舉例，官員經常要落區視察民情，如果到
訪餅店獲贈一盒蛋撻，而該餅店正向不同政府部門申
請牌照，會否觸犯防賄條例？委員會認為，提供利益
者與政府部門有事務來往，按 「一般許可」是不能接
受私下的禮物。但按特首公職身份的實際情況，建議
即使有公務往來，特首及其配偶在 「一般許可」下可

接受市民不多於四百元的禮物，刻名的禮物則不可多
於一千元。若有宴會邀請，特首及其配偶則不能出席
每人價值多於二千元的活動。

至於酒店住宿、低價租置物業、任何旅程乘坐私
人飛機或遊艇等，如價值超過四百元，須先得獨立委
員會的 「特別許可」，否則即使自行支付較便宜的經
濟客位或渡輪票價，亦是觸犯防賄條例。委員會亦建
議特首嚴格遵守列明處理利益衝突和利益申報的政治
委任制度官員守則，同時要嚴守行政會議的申報制度
，而不應是由特首自願選擇。

一般預計，本月十四日的最後一次行政長官答問
大會上，曾蔭權這兩件事將成為各政黨爭相追問的目
標。

特首接受富豪款待引起爭議，但負責
檢討處理潛在利益衝突制度的委員會認為
，要為接受款待設嚴格規管機制是不切實
際，因為根本不可能事前就宴會索價，建
議特首考慮公眾觀感和政府名聲，自行決
定是否邀宴，但強調 「如有疑問，切勿接
受」。委員會亦建議由三名德高望重的人
士組成獨立委員會，審批行政長官接受利
益的申請，並向公眾公布。

對於外界質疑特首應否接受款待，防
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主
席李國能直指，就接受款待事宜設詳細規
則和嚴格規管機制是不切實際，因為特首
根本不可能在事前索取宴會報價並作申請
。不過，他多次重申，特首應樹立優良榜
樣，確保行止恰如其分， 「在接受款待時
保持高度警覺，並且緊記 『如有疑問，切
勿接受』這項準則。」

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到，接受款待時需
要考慮到款待是否奢華、已知出席者的名
聲，以及會否發生利益衝突等因素，會否
導致政府尷尬和名聲受損。李國能表示，
特首應嚴守與問責官員和公務員相等的守
則，以常理自行判斷，並考慮公眾觀感，
「如果有政治委任官員向他（特首）申請

款待，他有何意見？如果那個政治委任官
員去了，他（特首）會不會批評他？」委
員會認為，與各界交流毋須透過豪華飯局
，過分着重某一界別，會令公眾覺得政府
有所偏袒，將會是令人遺憾的事。

針對特首收受利益欠缺第三者監督，
委員會建議由三名德高望重的人士成立獨
立委員會，包括一名主席，而三人須由終
審法院首席大法官和立法會主席共同委任
。委員會要有固定任期，建議不超過三年
一屆，但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區
議員、政治委任官員、公務員和法官等，
都不應符合委任資格，避免在委任過程和
審批特首收受利益的申請時，出現政治化
的風險。

【本報訊】就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
討委員會昨日所發表的報告，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
昨日表示歡迎，他強調會認真考慮報告書中的各項
建議，在上任後盡快和嚴格地落實，並感謝委員會
主席李國能及其他委員的努力。

梁振英提到，在參選期間，自己曾向社會公開
承諾： 「會主動將規管特首利益申報的要求與公務
員看齊。」他認為這個立場是與李國能主持的委員
會所提建議的主軸一致。他又重申當選當日的承諾
，上任後會以身作則，帶領公務員和問責團隊，確
立一個誠信、廉潔的政府。

李國能：現制度有根本缺陷

特首收利益
擬立法規管

【本報訊】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
委員會的報告中，讚揚問責官員和行政會議成員的
規管情況大致令人滿意，但建議公布更多規管兩者
的機制內容。委員會亦希望政府可每五年檢討一次
特首、問責官員和行會的利益衝突的制度。

雖然處理特首利益衝突的制度有待改善，但報
告就讚揚在收受利益和申報利益的制度上，問責官
員和行政會議成員的規管情況大致令人滿意，並希
望政府每五年檢討一次特首、問責官員和行會的利
益衝突的制度。

報告指出，問責官員申報利益衝突的指引與公
務員相若，建議為加強透明度，政府應向外公布適
用於處理利益衝突問題的指引、收受利益給予特別
許可的指引、違反政治委任制度
官員守則的懲處及處理違反個案
的程序，並希望擴大利益衝突冊
的紀錄範圍。報告亦建議要清
晰收受利益和接受款待的條
文，檢討問責官員離職就業
的規管機制。

至於行政會議，委
員會希望行會能公布
處理利益衝突的制度
，上載網上予公眾
查閱，並公布行會
決策程序中，有多
少名行會成員因利
益衝突而避席討論
的統計數字。

梁振英：
確立誠信廉潔政府

針對特首接受酒店住宿及私人飛機、遊艇款待事件而成立
的獨立檢討委員會，昨日發表研究報告，建議擴大《防止賄賂
條例》的第三和第八條適用範圍，令其適用於特首，即在未經
許可下接受包括上述款待在內的利益，將觸犯刑事罪行。委員
會主席李國能指出，現行制度有根本的缺陷，希望政府盡快就
有關建議立法，讓公眾對香港卓有成效的防貪制度重拾信心。
另一方面，審計署昨日提交的報告顯示，特首曾蔭權任期中的

五十五次出訪，酒店房租均超出政府膳宿津貼額，其中四十多晚更入住總統套房
等最高級套房（相關報道見A2版）。 本報記者 陳錦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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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防止賄賂條例》第三條和第八條範圍，同時
適用於特首，若接受利益但無合法許可和全理辯
解，即屬刑事罪行

●成立三人的獨立委員會，審批特首可收受的利益，
並列明審批指引和收受物品的清單；任何利益如
低價租置物業、私人飛機和遊艇，都要得特別許可

●特首及其配偶在 「一般許可」 下，可收取不多於四
百元的禮物，以及接受每人不多於二千元之活動
邀請，否則要得 「特別許可」 ，並為利益作估值
及詳細列明供公眾查閱

●為擴大涵蓋範圍，《行政長官禮物名冊》應改稱
《行政長官利益紀錄冊》

●特首可自行決定接受款待，因為要嚴格規管是不切
實際，但要以恰如其分的方式辦事，顧及公眾觀
感， 「如有疑問，切勿接受」

●特首須跟從行政會議成員的利益申報制度，不應自
願性選擇，並至少與問責官員和公務員同等嚴謹

●特首若因利益衝突退出決策事件，需要向外公布並
說明情況

●問責官離職後就業須先取得獨立委員會意見，建議
規管限制須具法律約束力，同時擴至適用於行政
長官

資料來源：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
委員會報告

對特首八點建議

問責官員行會成員
申報情況令人滿意

政府將跟進落實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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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同意不時檢討和更新規管特首、行政
會議成員及政治委任官員的機制，以符合公眾
的期望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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